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3, 9(4), 1619-1624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4220   

文章引用: 孙汝冰. 论网络消费者的权益保护[J]. 争议解决, 2023, 9(4): 1619-1624.  
DOI: 10.12677/ds.2023.94220 

 
 

论网络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孙汝冰 

青岛大学法学院，山东 青岛 
 
收稿日期：2023年6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13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24日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交易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大，但是我国在网络交易的发

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互联网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

与传统商品交易相比，网络交易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等特点，因此交易变得更为繁琐，

侵害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情频繁发生，消费者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需要从消费者自身、网络消

费经营者、立法、构建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来给予网络购物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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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economic benefits generated by 
the Internet exchange are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rading in China, among which,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ternet con-
sumers can not be effectively protected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Compared with tradi-
tional commodity trading, online trading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mmodity trading in that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and virtual nature. Therefore, online trading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 and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nline consumers fre-
quently occurs, which obviously puts consumers at a disadvantag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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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nline shopping consumer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
sumers themselves, online consumer operators, legis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pute set-
tle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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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网上交易面临的消费者权益问题日益紧迫，这是由于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的法律制

度还存在欠缺。无法充分有效地保护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会大大降低消费者的主动性，最终阻碍网

络商业的发展，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报道，我国网络消费者的投诉呈大幅上升

的趋势，建立一套完善的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体系，已经成为法律改革中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 

2. 网络消费概述 

2.1. 网络消费的概念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消费也越来越多，因此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付款方式无法满足人们的

需求，从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互联网购买生活用品。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崛起，使得网络交易这种不

同于之前的交易方式迅速被大众接受。网络消费，是指人们利用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来满足自身

需求的过程。 

2.2. 网络消费的主体 

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消费者，而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消费。网络消费者，即借助互联网

这一渠道，在电子商务市场进行消费和购物等活动的消费人群。网络交易的过程，实际上是网络消费者

通过网络这个媒介来完成自身购买目的的过程。网络消费和传统的线下实体店消费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交

易的方式，传统交易方式的参与主体只有消费者和售卖者，而网络交易的主体就涉及到了多方，除了传

统实体店交易方式所包含的买卖双方之外，还增加了支付平台、平台运营商等第三方主体。正是由于网

络消费中交易主体的相对复杂性，使得保护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的正当利益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 

2.3. 网络消费的特点 

与传统的购物模式相比，当下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上购物的交易方式具有更多样的购物选择、更便利

的购物方式、更高效率的成交数量，因此广受喜爱。作为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交易方式，网络消费

具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 
1) 便捷性 
传统的交易需要消费者亲自去到实体店，挑选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支付相应的金额，甚至还要去好几

家类似的实体店货比三家，从而挑选到真正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这样的消费方式，费神费力不说，

所买到的商品也不一定是真心满意。而在互联网上进行消费，消费者只需要躺在家中，在手机中找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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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页面输入需要购买的东西的关键字，就可以快速检索到相应的物品。并且付款方式、快递到家等方

面也比传统交易方式更省时[1]。 
2) 虚拟性 
网络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时无需亲自到实体店试穿，只需要根据图片描述、与卖家的交流、其他购

买者的评价，就可以完成一次交易。另一方面，网络消费中支付的金钱也是虚拟的，只需要动动手指，

银行卡里的钱就会转到卖家手里。 
3) 风险性 
网络消费在具有众多优点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缺点。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消费者难免要填写姓

名、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而消费者在购物的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或者遭受不法侵害者的攻

击，就会面临个人信息泄漏的风险，更甚者银行卡里的钱也会受到威胁。因此加强网络空间对消费者隐

私的保护也很重要。 

3. 当前网络交易过程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 

3.1. 网络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具体案例 

周贵龙与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原告周贵龙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在天猫商场

平台上于被告经营的“潇潇运动专营店”购买了三双运动鞋，总价 3105 元。被告在商品详情中标注的“气

垫、A3、缓震胶、飞线科技”等字样吸引到了原告，原告因为其良好的减震效果等优点购买了这款运动

鞋。然而原告收到货试穿时却发现，该款运动鞋的减震效果与普通运动鞋并无差异，并且也并未发现被

告在商品详情中写明的气垫与飞线。通过了解之后，发现这款运动鞋实际上并无气垫与飞线技术。被告

发布的商品详情与实际商品并不相符，商家的虚假宣传使原告对运动鞋的性能产生了误解，这是对消费

者的欺诈。最终判决被告武汉潇潇商贸有限公司将价款 3105 元返还给原告周贵龙，周贵龙自收到价款之

日起十日内将货物退还给被告。 

3.2. 网络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现状 

以上案例值得引起我们思考，为什么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总是被侵害？是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

还是维权困难，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互联网的发展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无

力感。虽然网络交易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受欢迎，网络消费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各方面的问

题，导致网络消费者不同程度的受到伤害。大体包括以下几点： 
1) 网络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在大数据时代，可能在网络消费者下单的下一秒，他的个人信息已经被商家出售给了不怀好意的人。

同时，很多消费者在收到快递之后就随手将快递盒子扔掉，而将盒子上的个人信息忽略掉，这一举动也

会导致个人信息的泄漏[2]。同时，还会有一些商家利用消费者在他家购买东西时填写的个人信息，经常

性的投递垃圾短信、电子邮件，有的消费者没有及时对商品进行评价，还会收到商家打来的电话，更甚

者，在消费者给予差评时，还会受到客服的言语威胁、恐吓，这些行为都会使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受到严

重的干扰。 
2) 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侵害 
知情权对消费者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权利，为了确保他们作为消费者对商品有基本的了解，他们必须

了解商品的性质，而知情权恰恰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权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参与网络购物，获取商

品信息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商家发布在网络平台上的图片、文字描述等相关信息，因此消费者只能被动的

了解经营者传递出来的信息，而不能自主的选择想要获得的信息，即使主动询问，也无法确定所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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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真实性，这样一来，传达商品详细信息的主动权就握在了经营者手上。一旦经营者发布的信息中

存在误导、欺诈等现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甚至会受到侵害。 
3) 消费者维权困难 
虽然网上购物的很多店铺都会标注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当消费者真的想退货时，就会被商家以各

种理由拒绝。此时的消费者就会缺少相关条款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导致消费者在购物的过程中处于不利

地位。无法准确认定网络购物过程中的责任主体，也会导致网络消费者难以维权。在网络建议关系中，

卖方是经营者而不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而且在交易平台上的交易者的声誉和资质无法由消费者进行确

定，在发生网络购物纠纷时，各方主体的责任确定就成了一个难题。如何确定侵害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主体，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4. 网络消费者权益侵害的原因分析 

4.1. 售后服务不够周全 

网络购物采用的方式是消费者和经营者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交易，双方的一切交流都是通过线上聊

天的方式，所以难免要进行一些退换货。但是在网络购物时，消费者没有办法知道卖家的具体地址，而

消费者进行退换货时的地址只能由经营者提供，发货地址与退货地址不同，消费者进行退换货时就没有

办法得到及时的解决[3]。商家会用各种理由将责任推到消费者身上，致使消费者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利

益，退换货的权利也无法得到很好的保护。 

4.2. 相关监管机构缺少配合 

寻求消费者协会的帮助，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网络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后第一时间的想法。保

护消费者的利益是消费者协会创设的目主要的，但消费者协会掌握的毕竟不是公权力，因此，消费者协

会虽然会帮助消费者去和卖家协商，但是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协会也无法精确的知道经营

者的信息，无法得知卖家的具体位置，因此谈判也很难谈成。 

4.3. 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虽然目前我国网络交易已经较为普遍，但是我国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却不够健全。我国现行的法律没

有明确的条文应对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问题，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立法[4]。而有力的法律

对于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填补相关法律漏洞迫在眉睫。 

5. 我国对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具体改进措施 

现在人们生活处处离不开网上购物，网络也在潜在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了更好地保障网络消

费者在网络购物中的正当利益，杜绝侵害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事情，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健全网络消费者权

益保障机制。 

5.1. 提升消费者自身的法律意识 

为了使消费者的知情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消费者自身应该提高法律素养，如在

平时阅读一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法律法条来武装自己，从而能够更灵活、

更从容的利用法律来处理在网络购物过程中遇到的正当利益被侵害的事情。消费者在网络消费时，应该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明确自己真正的需求，不过度消费，不被经营者或者平台的恶意宣传蒙蔽双眼，理

性消费[5]。同时，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要将自己的个人信息保护好，不把自己的个人信息随便透露给他

人，不随意丢弃印有自己个人信息的快递盒。只有网络消费者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才能更好地维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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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合法权益。 

5.2. 规范经营者的义务 

网络经营者相较于消费者来说，对自己的产品的质量、颜色、产品特点等方面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再加上消费者本身无法真实的接触到产品，所以经营者的诚信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网络交易平

台和电商要自觉构建诚信机制和信用评价机制，诚信经营，由于网络具有虚拟的特点，而网络购物的过

程又有很多的环节，因此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对网络消费者的权益造成威胁。通过建立网络信用评价机

制，一方面可以让消费者对商家的信誉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另一方面，又可以让那些评价较低的商家自

我反省、自我提高，这样，有助于推动网络购物这一新兴的模式稳定良性发展，从而更好的保护网络购

物环境的安全。 

5.3. 对格式合同内容做明确规定  

格式条款的问题也绝不容忽视。格式条款也可以叫做经营者制定的“霸王条款”，经营者制定这些

合同时，多站在自己的角度，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的对条款说明

不彻底、有歧义，有的加重了消费者的义务，有的还利用网络环境来让消费者不得不接受由其制定的格

式条款。这些经营者并不是不懂法，而是在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擦边球”。对于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处理方法。设置一个提示程序，在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内

容是一个格式条款，由商家制定，并设置一个最短阅读时长，如果消费者不能耐心仔细的阅读完这些内

容，就没有办法进行下面的购买，这个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冲淡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从而可以认真的

阅读格式条款，从而使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得到保护。 

5.4. 构建纠纷解决机制 

对于网络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我国没有完备的行政救济体系，加上行政权限界限不分明，各个行

政部门互相推托，从而导致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情频繁发生。同时，举证责任方面的不足，

也使得网络消费者难以维权。对于以上问题，首先，可以建立消费者在线投诉制度、建立专门的消费者

维权网站，当消费者在网络购物过程中正当权利被经营者侵害时，可以第一时间寻求帮助，介入维权，

对消费者投诉的具体事项进行核对分析，对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的弱势地位进行补救，也可以提高纠纷

解决的效率。其次，可以引入维权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第三方组织，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产生

纠纷时，由这个专业的组织来介入，可以对纠纷有一个公平、专业的评断，这样也有利于提高裁判的公

信力[6]。有了以上措施，当消费者和经营者产生纠纷时，就可以有专门的网站、专业的组织来帮助解决，

这样不仅可以缓解相关部门的执法压力，还可以维护良好的网络交易环境。 

5.5. 加强对经营者和平台的管理与监督 

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归根就底还是由于对网络购物的监督和管理不够严格。所以，除了

上述措施以外，还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网络交易环境的管理与监督。要真正的实现这一措施，首先需要

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其次，国家可以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从而可以对整个电子

交易市场进行全面的、有效的监管，这个监督机构主要是对网络购物的经营者和电子平台进行监督和管

理，严厉打击网络经营过程中的不法行为。各个部门要相互配合，一旦发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就要立即处罚，绝不放任。建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需要一定的可行性，同时也要根据市场的具体情况

进行完善和补充。并且，相关监管部门的条例也需要进一步补充。要将监管制度在我国法律中的地位提

高，仅仅靠商家的自我管理是远远不够的，这难以保证网络购物经营者长期良心经营。所以完善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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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条例，不仅有助于规范经营者的作为，也有助于我国现代化法律体系的完善。只有通过规范的方式

来管理网络交易这个新兴的购物模式，才能给予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个有利的保护，最终使网络交

易平台变成一个合理、融洽、规范的平台[7]。 

6. 总结 

互联网丰富并促进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对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构成了重大威胁，消费者信息泄

漏、虚假好评、维权困难等问题屡禁不止。对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需要电子平台、网络交易经

营者、政府的共同努力。构建纠纷解决机制、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的同时，也要对经营者的义务有一

个规范的定义，才能使网络购物消费者享有一个安全、有保障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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